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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食品摊点备案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为规范食品摊点生产经营活动，维护食品安全和城市环境，

根据《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山东

省食品摊点备案办法》以及《山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落实食品“三小”条例加快建立食品摊点管理机制的通知》要求，

现将建立食品摊点备案工作机制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实行食品摊点定区域定时段经营制度 

由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牵头，根据各镇、街道申报内容，

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方便公众、有序经营的原则，划定食

品摊点经营区域和经营时段，并向社会公布。 



食品摊点（指无固定门店，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食品

的经营者）要严格按照所划定区域和划定时段进行经营。 

二、实行食品摊点备案制度 

食品摊点经营者应当向所在镇、街道备案，提供身份证明、

住址、经营品种、健康证明和联系方式，填写《食品摊点备案信

息表》，各镇、街道根据备案信息当场制作、发放食品摊点信息

公示卡，并及时将备案信息告知区市场监管局和区城市管理和行

政执法局。各镇、街道要明确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食品摊点备案

工作，向社会公告备案单位和备案地点，及时督促食品摊点办理

备案手续。备案工作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区市场监管局及时将更新的摊点备案信息导入到山东省食

品经营许可管理系统。 

三、切实强化监督检查 

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查处食品摊点违法经营

行为。区市场监管局具体承担已备案食品摊点食品安全监督检

查、行政执法职责，要按照“亮证经营、安全承诺、原料公示、

单据留存、操作规范、场所清洁”六项标准，加强对经营业户的

监督指导，帮助其查找不足，纠正其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其

落实主体责任，依法查处其食品违法行为。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

法局要依法查处户外公共场所食品摊点的无证经营行为及超出

划定区域、划定时段进行经营的行为。 



四、工作要求 

各镇街、有关部门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切

实抓好食品摊点备案相关工作。区食安办要加大工作的督促协调

力度，及时汇总、通报工作情况。对工作不力，消极应付的单位

和工作人员，要进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严肃追究责任。 

 

 

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21 日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武装部，区各人民团体。 

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21 日印发 


